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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围产儿死亡的相关因素、死亡原因及医疗纠纷状况，为围产儿死亡医疗纠纷案例的法医

病理学鉴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2002年至 2012年 12月间围产儿死亡

医疗纠纷案例．结果 42例围产儿死亡案例中，早期新生儿死亡 29例（69.0%），死产 11 例（26.2%），死胎 2

例（4.8%）．早期新生儿死亡主要发生于出生 24 h内．胎盘检验 10例（23.8%），均存在不同程度绒毛纤维化、

萎缩、退化及钙化．围产儿死亡主要原因为呼吸系统疾病，其次为先天性心脏病．涉及的医疗纠纷多发生在市级

医院（31.0%），其次为县级乡镇医院（26.2%）和私立医院（23.8%）．结论 围产儿死亡医疗纠纷案例的法医

病理学鉴定应当对围产儿、孕妇及胎盘全面系统检验，明确死亡原因、活产还是死产、有无因助产所致损伤等相

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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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ve factors，the cause of death and the medical dispute status in

the perinatal infant deaths so a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forensic pat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of perinatal infant

medical dispute cases．Methods The analyses were made of the perinatal infant medical dispute cases identified

from 2002 to 2012 in Judicial Center of Kunming Medicial University. Results Of the 42 cases of perinatal infant

death，29 cases suffered from early neonatal deaths（69.0%），11 cases from stillbirth（26.2%） and 2 cases from

fetal death （4.8%） . Early neonatal death occurred mainly in the first 24 hours after birth. Ten cases of placentas

were examined（23.8%） and it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t degrees of villus fibrosis，atrophy， degeneration
and calcification in all of the placentas. Respiratory disease was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perinatal infant death and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was the second one. Of all these cases involved，many occurred primarily in the city

hospitals（31.0%） and the others occurred in county township hospitals（26.2%） and private hospitals（23.8%） .

Conclusion In the forensic pat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of perinatal infant death with medical dispute，perinatal
infants，pregnant women and placenta should be examined completely and it should make clear if it is caused by live

birth， stillbirth or with/without the obstetric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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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儿死亡的发生具有意外性和不确定性，常

引发医疗纠纷，成为法医病理学鉴定的重点和难

点．本文回顾性分析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近

10 a来法医病理鉴定中围产儿死亡医疗纠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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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为围产儿死亡医疗纠纷案例的法医病理学鉴

定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选择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2002年 1月

至 2012年 12月间围产儿死亡医疗纠纷鉴定案例

42 例，占同期受理医疗纠纷案例 （870 例） 的
4.8％．案例选择标准：死亡发生在妊娠第 28周至

产后 7 d内；每例均经过本鉴定中心系统尸体解剖

检验或由外单位尸检后提取主要组织脏器送鉴定

中心进行法医病理学组织检验，案情明了，死因

明确，经治疗者均有完整的医疗记录．从围产儿

死亡的相关因素、死亡原因及医疗纠纷状况等方

面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围产儿死亡的相关因素

2.1.1 一般情况 42例死亡围产儿中，男 30例、

女 12例，男、女之比为 3:1.2．早期新生儿死亡

29例，死产 11例，死胎 2例．早期新生儿死亡、

死产、死胎分别占围产儿死亡百分比为 69.0%、

26.2%、4.8%．早期新生儿出生＜24 h 死亡者 17

例，24～48 h死亡者 4例，＞48 h死亡者 8例．

2.1.2 围产儿死亡与孕周的关系 围产儿孕 37～

41周 38例（90.5%），未达 37周 3例（7.1%），达

到或超过 42周 1例（2.4%）．其中，早期新生儿

29例中孕 37～41周 27例，未达 37周 1例，达到

或超过 42 周 1 例．死产 11 例中孕 37～41 周 10

例，未达 37周 1例．死胎 2例分别孕 28周和 36

周．

2.1.3 胎盘及脐带检验情况 在 42例案例中，检

验胎盘 10例，检验率为 23.8%．HE染色镜下观察
均不同程度存在绒毛纤维化、萎缩、退化及钙

化．脐带检验 10例，检验率为 23.8%．脐带长度

在 30～70 cm之间有 9例，＞70 cm的 1例，脐带

绕颈 4例（脐带长度分别为 50 cm、58 cm、60 cm、

80 cm），胎盘及脐带检验见表 1．

2.2 围产儿死亡原因

本资料早期新生儿死亡有 29例，因呼吸系统

疾病死亡 20例，先天性心脏病死亡 4例，颅脑疾

病死亡 3例，先天性膈疝 1例，未成熟儿 1例．

导致早期新生儿死亡的肺部疾病主要为羊水吸入

性肺炎、胎粪吸入综合征、肺不张、肺透明膜病，

其死亡主要发生在出生后 24 h内．4例先天性心

脏病所致死亡均发生在出生 48 h以后，早期新生

儿死亡原因与存活时间，见表 2．

11例死产中有 6例为分娩过程中胎体滞留在

产道内时间过长导致胎儿窒息死亡，其余 5例均

为孕妇在分娩过程中死亡（肺羊水栓塞死亡 3例；

宫缩乏力合并肺水肿、肺淤血死亡 2例）导致胎
儿窒息死亡．2例死胎的孕产妇年龄分别为 32岁

和 39岁，因前置胎盘、胎盘早期剥离致胎儿死亡

1例，因孕妇重度妊高症并发子痫发作致母子双亡

1例.

2.3 医疗纠纷状况

42例围产儿死亡案例中，由死因不明引起医

疗纠纷 28 例 （66.7%），怀疑药物使用不当 5 例

（11.9%），怀疑误诊漏诊 7例（16.7%），怀疑诊治

延误 2例（4.7%）．涉及医疗纠纷的医院以市级

医院最多（31.0%），县级乡镇医院其次（26.2%），

私立医院第三（23.8%），医院分布情况见表 3.

2.4 临床与法医病理诊断符合率

42例围产儿尸检中，临床诊断与法医病理诊

断相符者 20 例，符合率为 47.6%；不相符者 22

例，误诊率为 52.4%．

3 讨论

3.1 围产儿死亡的原因及相关因素

围产儿处于宫内迅速生长、发育以及从宫内

向宫外环境转换阶段，易受到母体疾病、胎盘和

脐带病变或胎儿本身疾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

致死亡发生[1]．根据死亡发生的时间，可将围产儿

死亡分为死胎、死产和早期新生儿死亡．本组资

围产儿 n 胎盘检验例数 脐带检验例数

早期新生儿 29 2 2

死产 11 6 6

死胎 2 2 2

合计 42 10 10

表 1 胎盘及脐带检验（n）
Tab. 1 The placenta and umbilical cord tes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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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早期新生儿死亡原因与存活时间（n）
Tab. 2 The causes of early neonatal death and survival time（n）

料显示，围产儿死亡主要原因为肺部疾病，其次为

先天性心脏病．导致早期新生儿死亡的原因也主要

为肺部疾病，依次为羊水吸入性肺炎、胎粪吸入综

合征、肺不张和肺透明膜病，其死亡主要发生在出

生后 24 h内．因此，加强生产过程中至胎儿娩出

后 24 h这一时期的监测护理，尤其是提高羊水吸

入性肺炎和胎粪吸入综合征的诊治水平，可减少围

产儿死亡并起到预防医疗纠纷的作用．

11例死产中有 6例为分娩过程中胎体滞留在
产道内时间过长导致胎儿窒息死亡，其余 5例均为

孕妇在分娩过程中死亡导致胎儿窒息死亡．宫内窒

息是导致肺羊水吸入的主要原因，因此在鉴定死产

时不能单纯做出宫内窒息或肺羊水吸入死亡的鉴定

结论，应当弄清导致宫内窒息及肺羊水吸入的原发

性疾病，即查明母体、胎盘和胎儿的原发病变．

早期新生儿组死因 出生＜24 h 出生后 24～48 h 出生＞48 h 合计 百分比（%）

呼吸系统疾病 20 69.0

胎粪吸入综合征 3 3

羊水吸入性肺炎 5 2 2 9

小叶性肺炎 1 1

肺不张 3 3

肺透明膜病 2 2

呼吸窘迫综合征 1 1

新生儿肺炎 1 1

先天性心脏病 4 13.8

法洛四联征 1 1

室间隔缺损 1 1

其他血管畸形 2 2

颅脑病变 3 10.4

弥漫性脑组织挫伤出血 1 1

颅内出血 1 1

缺氧缺血性脑病 1 1

先天性膈疝 1 1 3.4

未成熟儿 1 1 3.4

合计 17 4 8 29 100

围产儿 市级医院 县级乡镇医院 私立医院 私人诊所 住宅

死胎 2

死产 1 5 1 2 1

早期新生儿 12 6 9 2 1

合计 13 11 10 4 4

表 3 医院分布情况（n）
Tab. 3 The hospital distribution（n）

本组资料 42例医疗纠纷围产儿鉴定仅送检 10

例胎盘和 10例脐带．笔者对 10例胎盘检验时发

现，胎盘 HE染色镜下观察均不同程度存在绒毛纤

维化、萎缩、退化及钙化．对 10例脐带进行了肉

眼检验，且只观察了脐带长度和是否存在脐绕颈，

但均未进行镜下检验．研究表明，胎盘和脐带的异

常均与围产儿疾病有密切关系，如：子宫胎盘梗

死、绒毛膜炎可引起胎儿宫内生长迟缓；胎盘内血

栓形成、胎盘早剥、胎盘后血肿形成则可以引起胎

儿窒息甚至死亡；脐带扭曲、缩窄、出血性坏死，

脐动、静脉炎及血栓形成，脐绕颈等脐带病变，均

可导致胎儿脑缺血缺氧、胎儿宫内窒息甚至死胎[2].

因此在法医病理学鉴定中应当重视胎盘和脐带的全

面细致检验．在检验胎盘时，应检验胎盘的重量、

大小、形状以及各个层膜结构的性状、血管数目、

第 34卷132 昆明医科大学学报



有无破裂等．在检验脐带时，应检查脐带长短、血

管腔结构尤其应重视显微观察．

3.2 医疗纠纷状况

本组资料显示，围产儿死亡所引发医疗纠纷的

原因依次为：死因不明、怀疑误诊漏诊、怀疑药物

使用不当、怀疑诊治延误．涉及医疗纠纷的医院以

市级医院最多 （31.0%），县级乡镇医院其次

（26.2%）．私立医院第三（23.8%）．同时，42例

围产儿临床诊断与法医病理诊断符合率为 47.6%、

误诊率为 52.4%．与国内一些学者报道相比，本组

资料的诊断符合率较低、而误诊率偏高[3，4]．分析认

为，这可能与云南省基层医院医疗条件有限、医疗

水平低和医患沟通不足等有关．此外，死因不明是

本组资料引起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因此开展法医

病理学鉴定，明确死亡原因，对解决围产儿死亡引

起的医疗纠纷具有重要作用．

3.3 围产儿死亡的法医病理学鉴定

围产儿死亡医疗纠纷的法医病理学鉴定有别于

小儿及成人，不仅要查明死亡原因，而且要弄清围

产儿是活产还是死产，有无生活能力，有无因助产

所致损伤等相关问题．除了对围产儿进行全面细致

尸体检验外，还应对胎盘和脐带进行检验．
在围产儿尸体解剖时，由于围产儿存在特殊的

解剖结构及不同的观察重点，应当采取特殊的解剖

方法，例如头颅一般采用花篮状剪开[5]、“Y”字

形切开脐部以检验脐动脉和脐静脉、由于围产儿先

天性畸形较多，应原位检查心脏及其心底大血管和

动脉导管，联合取出心肺[6]等．

为明确活产还是死产，应当进行肺浮扬实验、

胃肠浮扬实验和鼓室实验．此外，脐带出现炎症反

应、胎头血肿和产瘤等均有助于鉴定为活产．为判

断活产儿的存活能力，还应当详细测量全身即头

颅、躯干、肢体的长、围径、部分脏器的重量等
[7]．颅内出血可作为暴力助产证据之一，分娩过程

中暴力助产可引起颅内血管破裂出血，形成占位的

凝血块存在于颅内，它与宫内窒息造成的颅内缺
氧、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发生的渗出性出血不同．

综上所述，由于围产儿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一

方面决定了我们不仅在临床工作中要努力提高自身

的医疗水平，提高专业知识技能的掌握，建立良好

的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的产生；另一方面，发

生医疗纠纷以后医患双方应尽快达成一致意见，争

取短时间内尸检，法医工作者要仔细地进行尸体解

剖，对于必要的证物要及时收集，以明确死亡原

因，以便为解决纠纷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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